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輔導各區公所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計畫
活動計畫書
單位名稱：臺中市烏日區     社區發展協會
一、計畫名稱：    社區發展協會                活動。
二、計畫目的：藉由交流觀摩活動，學習別人成功經營的努力過程及結果，凝聚本協會理監事及幹部情誼，並啟發社區居民自動加入本社區各項活動的意願。
三、辦理單位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烏日區公所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中市烏日區    社區發展協會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   縣    社區發展協會
四、計畫內容：
（一）對象：本社區理監事及幹部
（二）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
（三）參加人數：約     人
五、活動內容(受觀摩社區之社區簡介及社區特色及交流重點或目的)：
（一）前往績優社區觀摩與參訪，有效提升社區發展協會幹部間的相　　處融洽。
（二）觀摩過程中，讓社區幹部增廣見聞，擴展人脈，日後作為本社區推展的力量。
（三）
六、經費概算表(如附件四)
七、經費來源：烏日區公所補助      萬元、社區自籌      萬元，總計        萬元。
八、預期效益:觀摩  縣   社區可學習該社區開發本社區經濟農產品以及推展觀光活動，活化社區經濟，預估可能獲得的服務人數約000000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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